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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关于《陇川县

南宛河南伞河南俄列河段治理

工程（报批稿）》的批复

陇川县南宛河工程建设管理处：

你单位委托云南晨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陇川县南宛河南伞河南俄列河段治理工程（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地点为陇川县章风镇，项目实施后可保护耕地面积2800多亩，保护人口6000人。

南伞河段工程：总治理河道长度8594.78m，其中：干流段治理长度8268.55m，支流段治理长度326.23m。干流部分左岸堤线治理长度4981m，包含新建浆砌石护脚护坡609m，新建重力式挡墙4022m，新建钢筋石笼护脚350m；干流部分右岸堤线治理长度6239.55m，包含新建浆砌石护脚护坡237m，新建重力式挡墙5862.55m，新建钢筋石笼护脚140m；河道疏浚长度1590m。支流部分左岸堤线治理长度256.23m，都为重力式挡墙；河道疏浚长度70m。

南俄列河段工程：总治理河道长度5936.74m，其中：左岸治理段堤线长度5301.74m，包含重力式挡墙3786m，浆砌石护脚护坡+土堤463m，浆砌石护脚护坡660m，设置消能防冲河段392.74m；右岸治理段堤线长度5483.74m，包含重力式挡墙4628m，浆砌石护坡+土堤463m；河道疏浚长度136m。
二、批复意见

根据评价结论，我局同意建设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述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建设。

三、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水生生态保护措施。应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鱼类的产卵繁殖及育肥期，同时制定施工期环境管理计划，加强对涉水施工作业的管理，采用局部导流措施，禁止河流断流，减少对河道鱼类影响。
（二）陆生生态保护措施。加强施工人员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严禁随意破坏植被和捕杀野生动物，严格控制工程占地和施工活动范围，减少对动植物的伤害及其生境的占用和扰动，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占地、施工营地等施工迹地进行生态修复或复耕，禁止引进外来物种。项目施工结束后进行植草护坡面积8815m2（其中南伞河治理河段植草护坡6281m2，南俄列河治理河段2534m2）。
（三）按照《报告表》要求，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无大气污染物产生，施工期堆料场及表土场采用土工布遮盖或防尘网覆盖，定期洒水降尘。细骨料设简易棚，土方开挖、回填过程中采取洒水降尘措施，重点做好路面洒水降尘工作。施工期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四）按照《报告表》要求，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废水，施工期废水采用初沉桶、二沉桶处理废水处理工艺，加酸中和沉淀处理后，上清液回用于生产及降尘，沉砂就地回填；生活污水经4个收集桶，收集沉淀处理后废水用于作业面及施工机械冲洗、各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
（五）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固废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项目运营期不产生固废，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地表清理植被全部回填于后期的土地复耕；项目施工期无废弃土石方产生，表土临时堆存于各区临时表土堆场用于后期植被恢复和复耕覆土；项目施工期建筑垃圾集中分类收集，能回收部分出售给废品收购站，其他不能回收的部分用于堤坝填筑，禁止随意丢弃；项目河道清障固废（底泥）就近堆放后全部用于回填。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执行GB18599-200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

（六）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环保、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临时围挡措施，确保运营期间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

（七）本项目不在《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确定的生态红线范围之内，且不在德宏州人民政府确定的一般生态空间范围内；项目部分占用基本农田，线路无法完全避让基本农田，项目永久占用基本农田1.33hm2，全部集中在南伞河河段，南俄列河不占用基本农田，需依法依规办理土地占用审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对于永久占用的耕地，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补充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按照要求足额落实耕地开垦资金，切实做到占补平衡。

（七）项目须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确保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各项应急工作能够高效有序地快速启动，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环境事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危害。
四、其他环保要求

（一）本批复仅针对项目建设和运营期间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和预测，并提出污染防治要求。不包括应由其他部门审批或核准内容，项目业主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涉及其他部门的审批或核准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必须按规定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同时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上报验收材料，并将验收材料报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备案。

（三）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另行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重新报批。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项目才开始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陇川分局

                            2022年8月25日



